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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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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587號
原      告  林鑫汝  






訴訟代理人  李育昇律師
複代理人    李欣律師
被      告  宏將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逢春  
訴訟代理人  鍾維翰律師
            趙靖萱律師
            鄭皓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因訴外人吳宗祐（以下逕稱其名）之債務問題，乃於民國110年10月1日與被告簽立債務償還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同意為吳宗祐債務之連帶保證人，並以伊所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建物（以下合稱系爭不動產）於同月6日設定如附表二所示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以為擔保。因伊係受被告委任之代理人脅迫而簽署系爭協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伊已於111年8月5日寄發存證信函，撤銷各該受脅迫而為之意思表示，是各該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之意思表示因伊撤銷意思表示而溯及失效，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伊於系爭協議書擔任連帶保證人之保證債務不存在，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訴請被告應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等語，並聲明：㈠確認原告於系爭協議書擔任連帶保證人之保證債務不存在。㈡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
二、被告則以：吳宗祐擔任負責人之全方位廣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方位公司）、歐麥迪媒體傳播有限公司（下稱歐麥迪公司）前積欠伊貨款新臺幣（下同）7,140餘萬元，伊乃委託時任談判長之黃慶麟向該等公司催討。於110年10月1日間，黃慶麟、原告、吳宗祐在臺中市北屯區趙仕傑律師之事務所，請伊外部法律顧問Ａ０１律師一同協商、討論債務清償協議書文字後，原告、吳宗祐遂簽署系爭協議書，並於同年月4日自行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證明，其後甚與黃慶麟一同至他處用餐，並於用餐完畢後至代書之辦公處所依代書指示簽署相關文件即先行離去，最終由代書至地政事務所辦理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可知原告於簽署系爭協議書或辦理抵押權設定過程中，並無遭人脅迫之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0年10月1日簽署系爭協議書，並以系爭不動產於同年月6日設定系爭抵押權以為擔保等節，業據提出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系爭協議書為證（見本院卷第63至93頁），並有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114年6月5日北市松地籍字第1147009058號函所檢附之土地登記申請書可憑（見本院卷第179至190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14至217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信為真。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係受被告委任之代理人脅迫而簽署系爭協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而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各該意思表示，有無理由：
　⒈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或脅迫而為之者，固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撤銷其意思表示，惟應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21年上字第2012號判決、44年台上字第75號判決、95年度台上字第294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係受脅迫而簽署系爭協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惟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舉證證明之。
　⒉經查：
　⑴吳宗祐於111年10月3日刑事案件偵查中陳稱：「（問：為何你會簽告證九債務償還協議書？）全方位廣告公司及歐麥迪公司有積欠宏將公司7千多萬元。後來我於108年生病，我的公司財務就一直垮下去」等語（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6595號卷【下稱他字卷】一第93頁），並有媒體購買服務合約、本票、110年8月6日協議書（見臺中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35039號卷二第133至136頁、第190至198頁）、系爭協議書（見本院卷第85至93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抗辯因全方位公司、歐麥迪公司前積欠被告7,140餘萬元，原告及吳宗祐乃簽署系爭協議書之事實，應屬可採。
　⑵原告雖主張其係受被告委任之代理人脅迫而簽署系爭協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等語，然查：
　①吳宗祐固於111年10月3日偵查中陳稱：把我綁走的人說原告的房子是我出錢買的，所以硬要原告把房子拿去辦理相關抵押，黃慶麟來了之後，又講了一次，所以我才簽系爭協議書，後來我被關到10月1日，關在龍井區竹師路2段70號，被關的幾天把我綁在椅子上，說要對原告及我家人怎麼樣，我覺得很害怕；他們當場拿著槍指著我，開車載我上山時，用口罩遮住我跟原告的眼睛，我隱約有看到是在龍井竹師路，到了現場也有拿槍出來等語（見他字卷一第94頁）；復於111年11月18日警詢中陳稱：我於110年9月29日晚上約10時至11時許，在臺中市○○街0號的7-11統一便利商店外，當時我去完便利商店出來剛上車，突然間有一群人出來擋住我的駕駛座車門，並且架住我的手不讓我關車門，另一邊有一群人開啟副駕駛座的車門，並用手摀住當時坐在副駕駛座的女友即原告嘴巴，當時原告一直尖叫，同時我駕駛座旁有人也持槍指向我，並不斷地跟我說：「慶麟哥找你、好好配合、跟我們走」等語，然後我們就被押往第3排座椅，4名歹徒就分別坐在車輛中前方的4個座椅，並且駕駛我的車輛往臺中市沙鹿區方向行駛至臺灣大道6段，之後到了一個草叢，就要求我跟原告下車，並把手機交出來，而把我們帶往另一台車，之後就開往一處不明住宅，嗣後我憑印象去勘查，發現那邊是臺中市○○區○○路0段00號，歹徒把我們押到那個三合院後，就帶進屋內限制人身自由，我們就被黑色口罩矇眼及遭使用塑膠束帶綁住手腳；後來黃慶麟到我們被拘禁的房子找我們，過程中也是在跟我講債務的東西及還款事宜，並講說原告名下的房子要拿出來當抵押給老闆，之後他就帶我們去一間律師事務所，當下是1個不知名的人駕駛車輛，黃慶麟及1名不知名的歹徒把我們押往律師事務所，黃慶麟打電話詢問電話中的律師該怎麼做，那名律師說要簽1個協議書，並要求原告擔任連帶保證人，黃慶麟按照電話那頭要求趙律師擬定協議書，擬完後便拿給我們確認，我有提及到底關原告什麼事，黃慶麟就喝令我們簽協議書，旁邊不知名的歹徒說簽一簽趕快走人，我們沒有選擇餘地，只能配合他們的要求；過程中黃慶麟還有叫原告去申請印鑑證明要去代書那邊設定抵押等語（見他字卷一第299至305頁）。
　②然本件刑事部分經原告與吳宗祐於111年8月17日提起刑事告訴後，檢察官指揮員警於111年12月27日至其等所指稱遭拘禁之臺中市○○區○○路0段00號現場勘查，未發現與犯罪相關之遺留物，另警方在其等所指稱遭拘禁位置之起居室沙發及神明廳木椅，以棉棒轉移採取生物性跡證各1件，並採集原告及吳宗祐唾液檢體，經送鑑定後，其中1棉棒檢出1女性DNA-STR主要型別，與其等DNA型別均不同，可排出來自原告或吳宗祐，另1棉棒未檢出足資比對之DNA-STR型別，有原告提出之刑案現場勘查報告節本可佐（見本院卷第27至56頁）。則原告或吳宗祐是否有遭人拘禁於該址，即非無疑。
　③另黃慶麟於112年2月21日偵查中證稱：「（問：是何人指示你去處理債務？）Ａ０３。他要我跟吳宗祐保持聯絡，並要我催討債務」、「（問：在你處理催討債務時，有無跟黃棟營一起去找吳宗祐催討？）有，我們3個人一起去」、「（問：黃棟營有無說要用什麼方式催討債務？）沒有」、「（問：後來你是否有在110年10月1日到臺中？）是，是黃棟營叫我來的，黃棟營當時跟我說找到吳宗祐了，他說我有拿回扣的事情，要我下來跟吳宗祐對質」、「（問：你來到臺中後，先到何處？）黃棟營的辦公室…」、「（問：講完之後，你們就去臺中市○○區○○路0段00號民宅？）是，黃棟營派人載我過去」、「（問：你去到現場看到什麼？）看到吳宗祐、Ａ０２眼睛被蒙起來」、「（問：Ａ０２、吳宗祐當時有無表示出很害怕的樣子？）我看不出來」等語（見本院卷59至61頁），然黃慶麟於偵查中復陳稱其遭被告提告詐欺等語（見他字卷二第302頁），可知其於黃慶麒與被告另有糾紛，則其所為不利於被告之陳述，是否可信，即非無疑，尚無從僅憑黃慶麟之上開陳述，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④再者，證人趙仕傑律師於111年11月29日警詢時陳稱：「我是透過黃慶麟認識吳宗祐及Ａ０２，黃慶麟的部份是他透過朋友知道我從事律師一職，而依名片打電話跟我聯繫說要見證1份債務償還協議書，後來我就跟他約時間為110年10月1日傍晚約18時19時左右來我辦公室見證，可是後來沒有做見證的動作，僅單純幫他們擬定債務償還協議書內容」、「（問：承上，告訴人吳宗祐、Ａ０２於警詢筆錄中稱述，其二人當下係遭囚禁後才被帶往臺中市○○區○○路0段000○0號15樓之2，且係於懼怕、恐懼之下簽署此份「債務償還協議書」，要簽立後才能離開現場等情事，此事是否屬實？為何告訴人吳宗祐、Ａ０２會如此稱述？）不屬實。第一吳宗祐跟Ａ０２是黃慶麟帶來的，我這邊從黃慶麟那邊得知的是他們已經針對債務問題達成協議，當時黃慶麟有出示一份本票裁定的文書，吳宗祐欠款宏將廣告公司將近新臺幣7100多萬的債權，而當時簽訂協議書時，吳宗祐跟Ａ０２有一直在修改協議書的內容，但當時我並沒有感覺到他們有在懼怕、恐懼之下簽署這份債務償還協議書，然後我認為，也沒有像他們所稱要簽立協議書才離開現場。我認為他們沒有懼怕、恐懼之下的原因是他們當時有在使用手機，所以真的像他們說得這樣，為什麼他們當下不報警，也沒有向我們求救，所以我認為他說的不屬實。」、「我只能說這是大家一起擬定的。這是我本人、一個陳律師、吳宗祐、Ａ０２等人一起擬定的，一開始是我草擬的，但是後來大家都有修改內容。是吳宗祐、Ａ０２、黃慶麟講好的條件後，我才草擬，再讓他們修改內容後，並讓他們確認內容後各自簽名。協議書上面也有寫有確認內容且係出於自由意志下所簽立。」、「我認為吳宗祐、Ａ０２、黃慶麟在簽這一次債務償還協議書的當下都是出於自由意志，沒有任何強暴、脅迫、恐嚇等行為，也沒有不簽協議書就不能離開事務所的事實。」等語（見他字卷二第50至52頁），另證人Ａ０１律師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證稱：我是被告公司外部顧問，於110年7月間，被告公司負責人Ａ０３、財務主管游馥嘉通知我有1筆總額約7,100多萬元欠款收不回來，要我協助確保公司債權，且吳宗祐為黃慶麟帶進公司的客戶，所以黃慶麟也有跟我聯繫；我釐清雙方交易關係，確認確實有未收款項後，建議請欠款公司簽署償還協議，並請實際負責人吳宗祐擔任連帶保證人，並提供本票擔保，印象中雙方有簽書面協議，至遲於110年8月已完成；110年8月多，吳宗祐無法按約定還款，被告問我有何意見，我建議問吳宗祐可否提供個人財產清單，以個人實際財產擔保、清償，因有先查得吳宗祐部分財產資料，所以建議被告再與吳宗祐確認；110年10月1日晚上7時許，黃慶麟在臺中趙仕傑律師之事務所以市內電話聯繫我，當時在場有黃慶麟、吳宗祐、原告、趙仕傑律師，我們是以擴音方式討論，因吳宗祐無力清償款項，所以協商草擬1份協議書，由吳宗祐提供2棟位在文山區的不動產（1棟登記在吳宗祐名下，1棟登記在原告名下），此方向我是贊成，但為了保障被告之債權，提供幾點方向，包括確認吳宗祐以個人全部資產清償全方位公司、歐麥迪公司積欠之款項、要求登記於原告名下之不動產設定全額抵押予被告、要求原告擔任協議書之連帶保證人等；當時有聽到1位女性提及都已經設定抵押，為何還要全額抵押，只同意扣除前順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餘額抵押等語，經過討論後，我認為拿到抵押權比較重要，所以同意餘額抵押，現場沒有任何人提議不能修改，只能全盤接受被告的方案，於是由趙律師草擬協議書；除方才所述1位女性不願全額抵押外，沒有聽到不願意簽署的聲音，當下都是討論協議書內容與條件等語（見本院卷第289至292頁），互核上開證人證詞，參以被告所提出之電子郵件列印資料、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本院卷第225至244頁），尚難以認定原告係於受脅迫下而簽署系爭協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
　⒊綜合上述，依原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不能證明其受被告委任之代理人脅迫而簽署系爭協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依此，原告本件應無民法第92條規定之撤銷權可資行使，其逕主張已對被告撤銷受脅迫所為之各該意思表示等語，並無可採。
　㈡綜上，本院既認定全方位公司、歐麥迪公司積欠被告7,140餘萬元，而原告無從行使民法第92條規定之撤銷權，其訴請確認於110年10月1日與被告簽立系爭協議書擔任連帶保證人之保證債務不存在，暨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之登記，應無可取。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原告於系爭協議書擔任連帶保證人之保證債務不存在；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民事第九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鄭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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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

		100000分之1174



		2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

		100000分之1174









		建物

		


		


		


		




		編號

		建號

		坐落地號

		門牌號碼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0號5樓

		1分之1



		2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00號地下一層

		212分之4







　
附表二：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抵押權設定登記內容



		1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
面積：2,004.94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174

		（0002）登記次序：0000-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10月6日
字號：松古字第011670號
權利人：宏將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額比例：全部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10年10月1日簽訂債務償還協議書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未來所簽訂票據發生之貨款債務。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20年9月30日
清償日期：113年10月1日
利息（率）：無
遲延利息（率）：每逾1日每萬元按年利率5%計算遲延利息。
違約金：每萬元每逾1日按5元計算違約金。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抵押權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5.強制執行之費用。6.因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費用。7.參與分配之費用。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吳宗祐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有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0 0000
設定權利範圍：100000之1174
設定義務人：Ａ０２
共同擔保地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共同擔保建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2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
面積：453.06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174

		（0002）登記次序：0000-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10月6日
字號：松古字第011670號
權利人：宏將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額比例：全部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10年10月1日簽訂債務償還協議書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未來所簽訂票據發生之貨款債務。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20年9月30日
清償日期：113年10月1日
利息（率）：無
遲延利息（率）：每逾1日每萬元按年利率5%計算遲延利息。
違約金：每萬元每逾1日按5元計算違約金。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抵押權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5.強制執行之費用。6.因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費用。7.參與分配之費用。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吳宗祐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有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0 0000
設定權利範圍：100000之1174
設定義務人：Ａ０２
共同擔保地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共同擔保建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3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
建物門牌：興隆路3段304巷32之3號5樓
主要用途：住家用
主要建材：鋼筋混凝土造
層數：7層
總面積：68.01平方公尺
層次：五層
層次面積：68.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0002）登記次序：0000-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10月6日
字號：松古字第011670號
權利人：宏將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額比例：全部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10年10月1日簽訂債務償還協議書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未來所簽訂票據發生之貨款債務。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20年9月30日
清償日期：113年10月1日
利息（率）：無
遲延利息（率）：每逾1日每萬元按年利率5%計算遲延利息。
違約金：每萬元每逾1日按5元計算違約金。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抵押權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5.強制執行之費用。6.因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費用。7.參與分配之費用。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吳宗祐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有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4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設定義務人：Ａ０２
共同擔保地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共同擔保建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4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
建物門牌：興隆路3段304巷32之15號地下一層
主要用途：一般零售業甲
主要建材：鋼筋混凝土造
層數：7層
總面積：15.22平方公尺
層次：地下一層
層次面積：15.2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2分之4

		（0002）登記次序：0000-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10月6日
字號：松古字第011670號
權利人：宏將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額比例：全部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10年10月1日簽訂債務償還協議書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未來所簽訂票據發生之貨款債務。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20年9月30日
清償日期：113年10月1日
利息（率）：無
遲延利息（率）：每逾1日每萬元按年利率5%計算遲延利息。
違約金：每萬元每逾1日按5元計算違約金。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抵押權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5.強制執行之費用。6.因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費用。7.參與分配之費用。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吳宗祐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有權
標的登記次序：0099
設定權利範圍：212分之4
設定義務人：Ａ０２
共同擔保地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共同擔保建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587號

原      告  林鑫汝  







訴訟代理人  李育昇律師

複代理人    李欣律師

被      告  宏將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逢春  

訴訟代理人  鍾維翰律師

            趙靖萱律師

            鄭皓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

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因訴外人吳宗祐（以下逕稱其名）之債務問題

    ，乃於民國110年10月1日與被告簽立債務償還協議書（下稱

    系爭協議書），同意為吳宗祐債務之連帶保證人，並以伊所

    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建物（以下合稱系爭不動產）於同月

    6日設定如附表二所示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

    ）以為擔保。因伊係受被告委任之代理人脅迫而簽署系爭協

    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伊已於111年8月5日寄發存證信函

    ，撤銷各該受脅迫而為之意思表示，是各該債權行為與物權

    行為之意思表示因伊撤銷意思表示而溯及失效，為此，爰依

    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伊於系爭協議書擔任連

    帶保證人之保證債務不存在，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

    定，訴請被告應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等語，並聲明：㈠確認

    原告於系爭協議書擔任連帶保證人之保證債務不存在。㈡被

    告應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

二、被告則以：吳宗祐擔任負責人之全方位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全方位公司）、歐麥迪媒體傳播有限公司（下稱歐麥迪

    公司）前積欠伊貨款新臺幣（下同）7,140餘萬元，伊乃委

    託時任談判長之黃慶麟向該等公司催討。於110年10月1日間

    ，黃慶麟、原告、吳宗祐在臺中市北屯區趙仕傑律師之事務

    所，請伊外部法律顧問Ａ０１律師一同協商、討論債務清償協

    議書文字後，原告、吳宗祐遂簽署系爭協議書，並於同年月

    4日自行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證明，其後甚與黃慶麟一

    同至他處用餐，並於用餐完畢後至代書之辦公處所依代書指

    示簽署相關文件即先行離去，最終由代書至地政事務所辦理

    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可知原告於簽署系爭協議書或辦理抵

    押權設定過程中，並無遭人脅迫之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0年10月1日簽署系爭協議書，並以系

    爭不動產於同年月6日設定系爭抵押權以為擔保等節，業據

    提出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系爭協議

    書為證（見本院卷第63至93頁），並有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

    所114年6月5日北市松地籍字第1147009058號函所檢附之土

    地登記申請書可憑（見本院卷第179至190頁），且為被告所

    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14至217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信

    為真。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係受被告委任之代理人脅迫而簽署系爭協議書及

    設定系爭抵押權，而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各

    該意思表示，有無理由：

　⒈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

    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其意

    思表示係因被詐欺或脅迫而為之者，固得依民法第92條第1

    項之規定撤銷其意思表示，惟應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實

    ，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21年上字第2012號判決、44年台

    上字第75號判決、95年度台上字第2948號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原告主張係受脅迫而簽署系爭協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

    ，惟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舉證證明之。

　⒉經查：

　⑴吳宗祐於111年10月3日刑事案件偵查中陳稱：「（問：為何

    你會簽告證九債務償還協議書？）全方位廣告公司及歐麥迪

    公司有積欠宏將公司7千多萬元。後來我於108年生病，我的

    公司財務就一直垮下去」等語（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

    稱臺中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6595號卷【下稱他字卷】一

    第93頁），並有媒體購買服務合約、本票、110年8月6日協

    議書（見臺中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35039號卷二第133至136

    頁、第190至198頁）、系爭協議書（見本院卷第85至93頁）

    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抗辯因全方位公司、歐麥迪公司前積欠

    被告7,140餘萬元，原告及吳宗祐乃簽署系爭協議書之事實

    ，應屬可採。

　⑵原告雖主張其係受被告委任之代理人脅迫而簽署系爭協議書

    及設定系爭抵押權等語，然查：

　①吳宗祐固於111年10月3日偵查中陳稱：把我綁走的人說原告

    的房子是我出錢買的，所以硬要原告把房子拿去辦理相關抵

    押，黃慶麟來了之後，又講了一次，所以我才簽系爭協議書

    ，後來我被關到10月1日，關在龍井區竹師路2段70號，被關

    的幾天把我綁在椅子上，說要對原告及我家人怎麼樣，我覺

    得很害怕；他們當場拿著槍指著我，開車載我上山時，用口

    罩遮住我跟原告的眼睛，我隱約有看到是在龍井竹師路，到

    了現場也有拿槍出來等語（見他字卷一第94頁）；復於111

    年11月18日警詢中陳稱：我於110年9月29日晚上約10時至11

    時許，在臺中市○○街0號的7-11統一便利商店外，當時我去

    完便利商店出來剛上車，突然間有一群人出來擋住我的駕駛

    座車門，並且架住我的手不讓我關車門，另一邊有一群人開

    啟副駕駛座的車門，並用手摀住當時坐在副駕駛座的女友即

    原告嘴巴，當時原告一直尖叫，同時我駕駛座旁有人也持槍

    指向我，並不斷地跟我說：「慶麟哥找你、好好配合、跟我

    們走」等語，然後我們就被押往第3排座椅，4名歹徒就分別

    坐在車輛中前方的4個座椅，並且駕駛我的車輛往臺中市沙

    鹿區方向行駛至臺灣大道6段，之後到了一個草叢，就要求

    我跟原告下車，並把手機交出來，而把我們帶往另一台車，

    之後就開往一處不明住宅，嗣後我憑印象去勘查，發現那邊

    是臺中市○○區○○路0段00號，歹徒把我們押到那個三合院後

    ，就帶進屋內限制人身自由，我們就被黑色口罩矇眼及遭使

    用塑膠束帶綁住手腳；後來黃慶麟到我們被拘禁的房子找我

    們，過程中也是在跟我講債務的東西及還款事宜，並講說原

    告名下的房子要拿出來當抵押給老闆，之後他就帶我們去一

    間律師事務所，當下是1個不知名的人駕駛車輛，黃慶麟及1

    名不知名的歹徒把我們押往律師事務所，黃慶麟打電話詢問

    電話中的律師該怎麼做，那名律師說要簽1個協議書，並要

    求原告擔任連帶保證人，黃慶麟按照電話那頭要求趙律師擬

    定協議書，擬完後便拿給我們確認，我有提及到底關原告什

    麼事，黃慶麟就喝令我們簽協議書，旁邊不知名的歹徒說簽

    一簽趕快走人，我們沒有選擇餘地，只能配合他們的要求；

    過程中黃慶麟還有叫原告去申請印鑑證明要去代書那邊設定

    抵押等語（見他字卷一第299至305頁）。

　②然本件刑事部分經原告與吳宗祐於111年8月17日提起刑事告

    訴後，檢察官指揮員警於111年12月27日至其等所指稱遭拘

    禁之臺中市○○區○○路0段00號現場勘查，未發現與犯罪相關

    之遺留物，另警方在其等所指稱遭拘禁位置之起居室沙發及

    神明廳木椅，以棉棒轉移採取生物性跡證各1件，並採集原

    告及吳宗祐唾液檢體，經送鑑定後，其中1棉棒檢出1女性DN

    A-STR主要型別，與其等DNA型別均不同，可排出來自原告或

    吳宗祐，另1棉棒未檢出足資比對之DNA-STR型別，有原告提

    出之刑案現場勘查報告節本可佐（見本院卷第27至56頁）。

    則原告或吳宗祐是否有遭人拘禁於該址，即非無疑。

　③另黃慶麟於112年2月21日偵查中證稱：「（問：是何人指示

    你去處理債務？）Ａ０３。他要我跟吳宗祐保持聯絡，並要我

    催討債務」、「（問：在你處理催討債務時，有無跟黃棟營

    一起去找吳宗祐催討？）有，我們3個人一起去」、「（問

    ：黃棟營有無說要用什麼方式催討債務？）沒有」、「（問

    ：後來你是否有在110年10月1日到臺中？）是，是黃棟營叫

    我來的，黃棟營當時跟我說找到吳宗祐了，他說我有拿回扣

    的事情，要我下來跟吳宗祐對質」、「（問：你來到臺中後

    ，先到何處？）黃棟營的辦公室…」、「（問：講完之後，

    你們就去臺中市○○區○○路0段00號民宅？）是，黃棟營派人

    載我過去」、「（問：你去到現場看到什麼？）看到吳宗祐

    、Ａ０２眼睛被蒙起來」、「（問：Ａ０２、吳宗祐當時有無表示

    出很害怕的樣子？）我看不出來」等語（見本院卷59至61頁

    ），然黃慶麟於偵查中復陳稱其遭被告提告詐欺等語（見他

    字卷二第302頁），可知其於黃慶麒與被告另有糾紛，則其

    所為不利於被告之陳述，是否可信，即非無疑，尚無從僅憑

    黃慶麟之上開陳述，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④再者，證人趙仕傑律師於111年11月29日警詢時陳稱：「我是

    透過黃慶麟認識吳宗祐及Ａ０２，黃慶麟的部份是他透過朋友

    知道我從事律師一職，而依名片打電話跟我聯繫說要見證1

    份債務償還協議書，後來我就跟他約時間為110年10月1日傍

    晚約18時19時左右來我辦公室見證，可是後來沒有做見證的

    動作，僅單純幫他們擬定債務償還協議書內容」、「（問：

    承上，告訴人吳宗祐、Ａ０２於警詢筆錄中稱述，其二人當下

    係遭囚禁後才被帶往臺中市○○區○○路0段000○0號15樓之2，

    且係於懼怕、恐懼之下簽署此份「債務償還協議書」，要簽

    立後才能離開現場等情事，此事是否屬實？為何告訴人吳宗

    祐、Ａ０２會如此稱述？）不屬實。第一吳宗祐跟Ａ０２是黃慶麟

    帶來的，我這邊從黃慶麟那邊得知的是他們已經針對債務問

    題達成協議，當時黃慶麟有出示一份本票裁定的文書，吳宗

    祐欠款宏將廣告公司將近新臺幣7100多萬的債權，而當時簽

    訂協議書時，吳宗祐跟Ａ０２有一直在修改協議書的內容，但

    當時我並沒有感覺到他們有在懼怕、恐懼之下簽署這份債務

    償還協議書，然後我認為，也沒有像他們所稱要簽立協議書

    才離開現場。我認為他們沒有懼怕、恐懼之下的原因是他們

    當時有在使用手機，所以真的像他們說得這樣，為什麼他們

    當下不報警，也沒有向我們求救，所以我認為他說的不屬實

    。」、「我只能說這是大家一起擬定的。這是我本人、一個

    陳律師、吳宗祐、Ａ０２等人一起擬定的，一開始是我草擬的

    ，但是後來大家都有修改內容。是吳宗祐、Ａ０２、黃慶麟講

    好的條件後，我才草擬，再讓他們修改內容後，並讓他們確

    認內容後各自簽名。協議書上面也有寫有確認內容且係出於

    自由意志下所簽立。」、「我認為吳宗祐、Ａ０２、黃慶麟在

    簽這一次債務償還協議書的當下都是出於自由意志，沒有任

    何強暴、脅迫、恐嚇等行為，也沒有不簽協議書就不能離開

    事務所的事實。」等語（見他字卷二第50至52頁），另證人

    Ａ０１律師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證稱：我是被告公司外部顧問，

    於110年7月間，被告公司負責人Ａ０３、財務主管游馥嘉通知

    我有1筆總額約7,100多萬元欠款收不回來，要我協助確保公

    司債權，且吳宗祐為黃慶麟帶進公司的客戶，所以黃慶麟也

    有跟我聯繫；我釐清雙方交易關係，確認確實有未收款項後

    ，建議請欠款公司簽署償還協議，並請實際負責人吳宗祐擔

    任連帶保證人，並提供本票擔保，印象中雙方有簽書面協議

    ，至遲於110年8月已完成；110年8月多，吳宗祐無法按約定

    還款，被告問我有何意見，我建議問吳宗祐可否提供個人財

    產清單，以個人實際財產擔保、清償，因有先查得吳宗祐部

    分財產資料，所以建議被告再與吳宗祐確認；110年10月1日

    晚上7時許，黃慶麟在臺中趙仕傑律師之事務所以市內電話

    聯繫我，當時在場有黃慶麟、吳宗祐、原告、趙仕傑律師，

    我們是以擴音方式討論，因吳宗祐無力清償款項，所以協商

    草擬1份協議書，由吳宗祐提供2棟位在文山區的不動產（1

    棟登記在吳宗祐名下，1棟登記在原告名下），此方向我是

    贊成，但為了保障被告之債權，提供幾點方向，包括確認吳

    宗祐以個人全部資產清償全方位公司、歐麥迪公司積欠之款

    項、要求登記於原告名下之不動產設定全額抵押予被告、要

    求原告擔任協議書之連帶保證人等；當時有聽到1位女性提

    及都已經設定抵押，為何還要全額抵押，只同意扣除前順位

    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餘額抵押等語，經過討論後，我認為

    拿到抵押權比較重要，所以同意餘額抵押，現場沒有任何人

    提議不能修改，只能全盤接受被告的方案，於是由趙律師草

    擬協議書；除方才所述1位女性不願全額抵押外，沒有聽到

    不願意簽署的聲音，當下都是討論協議書內容與條件等語（

    見本院卷第289至292頁），互核上開證人證詞，參以被告所

    提出之電子郵件列印資料、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本院

    卷第225至244頁），尚難以認定原告係於受脅迫下而簽署系

    爭協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

　⒊綜合上述，依原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不能證明其受被告委

    任之代理人脅迫而簽署系爭協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依此

    ，原告本件應無民法第92條規定之撤銷權可資行使，其逕主

    張已對被告撤銷受脅迫所為之各該意思表示等語，並無可採

    。

　㈡綜上，本院既認定全方位公司、歐麥迪公司積欠被告7,140餘

    萬元，而原告無從行使民法第92條規定之撤銷權，其訴請確

    認於110年10月1日與被告簽立系爭協議書擔任連帶保證人之

    保證債務不存在，暨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之登記，應無可取

    。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原告

    於系爭協議書擔任連帶保證人之保證債務不存在；依民法第

    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均

    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

    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民事第九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鄭宇安　

附表一：

土地   編號 土地坐落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 100000分之1174 2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 100000分之1174 



建物     編號 建號 坐落地號 門牌號碼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0號5樓 1分之1 2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00號地下一層 212分之4 

　

附表二：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抵押權設定登記內容 1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 面積：2,004.94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174 （0002）登記次序：0000-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10月6日 字號：松古字第011670號 權利人：宏將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額比例：全部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10年10月1日簽訂債務償還協議書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未來所簽訂票據發生之貨款債務。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20年9月30日 清償日期：113年10月1日 利息（率）：無 遲延利息（率）：每逾1日每萬元按年利率5%計算遲延利息。 違約金：每萬元每逾1日按5元計算違約金。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抵押權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5.強制執行之費用。6.因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費用。7.參與分配之費用。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吳宗祐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有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0 0000 設定權利範圍：100000之1174 設定義務人：Ａ０２ 共同擔保地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共同擔保建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2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 面積：453.06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174 （0002）登記次序：0000-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10月6日 字號：松古字第011670號 權利人：宏將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額比例：全部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10年10月1日簽訂債務償還協議書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未來所簽訂票據發生之貨款債務。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20年9月30日 清償日期：113年10月1日 利息（率）：無 遲延利息（率）：每逾1日每萬元按年利率5%計算遲延利息。 違約金：每萬元每逾1日按5元計算違約金。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抵押權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5.強制執行之費用。6.因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費用。7.參與分配之費用。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吳宗祐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有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0 0000 設定權利範圍：100000之1174 設定義務人：Ａ０２ 共同擔保地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共同擔保建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3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 建物門牌：興隆路3段304巷32之3號5樓 主要用途：住家用 主要建材：鋼筋混凝土造 層數：7層 總面積：68.01平方公尺 層次：五層 層次面積：68.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0002）登記次序：0000-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10月6日 字號：松古字第011670號 權利人：宏將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額比例：全部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10年10月1日簽訂債務償還協議書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未來所簽訂票據發生之貨款債務。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20年9月30日 清償日期：113年10月1日 利息（率）：無 遲延利息（率）：每逾1日每萬元按年利率5%計算遲延利息。 違約金：每萬元每逾1日按5元計算違約金。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抵押權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5.強制執行之費用。6.因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費用。7.參與分配之費用。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吳宗祐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有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4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設定義務人：Ａ０２ 共同擔保地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共同擔保建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4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 建物門牌：興隆路3段304巷32之15號地下一層 主要用途：一般零售業甲 主要建材：鋼筋混凝土造 層數：7層 總面積：15.22平方公尺 層次：地下一層 層次面積：15.2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2分之4 （0002）登記次序：0000-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10月6日 字號：松古字第011670號 權利人：宏將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額比例：全部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10年10月1日簽訂債務償還協議書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未來所簽訂票據發生之貨款債務。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20年9月30日 清償日期：113年10月1日 利息（率）：無 遲延利息（率）：每逾1日每萬元按年利率5%計算遲延利息。 違約金：每萬元每逾1日按5元計算違約金。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抵押權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5.強制執行之費用。6.因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費用。7.參與分配之費用。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吳宗祐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有權 標的登記次序：0099 設定權利範圍：212分之4 設定義務人：Ａ０２ 共同擔保地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共同擔保建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587號
原      告  林鑫汝  






訴訟代理人  李育昇律師
複代理人    李欣律師
被      告  宏將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逢春  
訴訟代理人  鍾維翰律師
            趙靖萱律師
            鄭皓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因訴外人吳宗祐（以下逕稱其名）之債務問題，乃於民國110年10月1日與被告簽立債務償還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同意為吳宗祐債務之連帶保證人，並以伊所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建物（以下合稱系爭不動產）於同月6日設定如附表二所示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以為擔保。因伊係受被告委任之代理人脅迫而簽署系爭協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伊已於111年8月5日寄發存證信函，撤銷各該受脅迫而為之意思表示，是各該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之意思表示因伊撤銷意思表示而溯及失效，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伊於系爭協議書擔任連帶保證人之保證債務不存在，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訴請被告應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等語，並聲明：㈠確認原告於系爭協議書擔任連帶保證人之保證債務不存在。㈡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
二、被告則以：吳宗祐擔任負責人之全方位廣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方位公司）、歐麥迪媒體傳播有限公司（下稱歐麥迪公司）前積欠伊貨款新臺幣（下同）7,140餘萬元，伊乃委託時任談判長之黃慶麟向該等公司催討。於110年10月1日間，黃慶麟、原告、吳宗祐在臺中市北屯區趙仕傑律師之事務所，請伊外部法律顧問Ａ０１律師一同協商、討論債務清償協議書文字後，原告、吳宗祐遂簽署系爭協議書，並於同年月4日自行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證明，其後甚與黃慶麟一同至他處用餐，並於用餐完畢後至代書之辦公處所依代書指示簽署相關文件即先行離去，最終由代書至地政事務所辦理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可知原告於簽署系爭協議書或辦理抵押權設定過程中，並無遭人脅迫之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0年10月1日簽署系爭協議書，並以系爭不動產於同年月6日設定系爭抵押權以為擔保等節，業據提出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系爭協議書為證（見本院卷第63至93頁），並有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114年6月5日北市松地籍字第1147009058號函所檢附之土地登記申請書可憑（見本院卷第179至190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14至217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信為真。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係受被告委任之代理人脅迫而簽署系爭協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而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各該意思表示，有無理由：
　⒈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或脅迫而為之者，固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撤銷其意思表示，惟應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21年上字第2012號判決、44年台上字第75號判決、95年度台上字第294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係受脅迫而簽署系爭協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惟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舉證證明之。
　⒉經查：
　⑴吳宗祐於111年10月3日刑事案件偵查中陳稱：「（問：為何你會簽告證九債務償還協議書？）全方位廣告公司及歐麥迪公司有積欠宏將公司7千多萬元。後來我於108年生病，我的公司財務就一直垮下去」等語（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6595號卷【下稱他字卷】一第93頁），並有媒體購買服務合約、本票、110年8月6日協議書（見臺中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35039號卷二第133至136頁、第190至198頁）、系爭協議書（見本院卷第85至93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抗辯因全方位公司、歐麥迪公司前積欠被告7,140餘萬元，原告及吳宗祐乃簽署系爭協議書之事實，應屬可採。
　⑵原告雖主張其係受被告委任之代理人脅迫而簽署系爭協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等語，然查：
　①吳宗祐固於111年10月3日偵查中陳稱：把我綁走的人說原告的房子是我出錢買的，所以硬要原告把房子拿去辦理相關抵押，黃慶麟來了之後，又講了一次，所以我才簽系爭協議書，後來我被關到10月1日，關在龍井區竹師路2段70號，被關的幾天把我綁在椅子上，說要對原告及我家人怎麼樣，我覺得很害怕；他們當場拿著槍指著我，開車載我上山時，用口罩遮住我跟原告的眼睛，我隱約有看到是在龍井竹師路，到了現場也有拿槍出來等語（見他字卷一第94頁）；復於111年11月18日警詢中陳稱：我於110年9月29日晚上約10時至11時許，在臺中市○○街0號的7-11統一便利商店外，當時我去完便利商店出來剛上車，突然間有一群人出來擋住我的駕駛座車門，並且架住我的手不讓我關車門，另一邊有一群人開啟副駕駛座的車門，並用手摀住當時坐在副駕駛座的女友即原告嘴巴，當時原告一直尖叫，同時我駕駛座旁有人也持槍指向我，並不斷地跟我說：「慶麟哥找你、好好配合、跟我們走」等語，然後我們就被押往第3排座椅，4名歹徒就分別坐在車輛中前方的4個座椅，並且駕駛我的車輛往臺中市沙鹿區方向行駛至臺灣大道6段，之後到了一個草叢，就要求我跟原告下車，並把手機交出來，而把我們帶往另一台車，之後就開往一處不明住宅，嗣後我憑印象去勘查，發現那邊是臺中市○○區○○路0段00號，歹徒把我們押到那個三合院後，就帶進屋內限制人身自由，我們就被黑色口罩矇眼及遭使用塑膠束帶綁住手腳；後來黃慶麟到我們被拘禁的房子找我們，過程中也是在跟我講債務的東西及還款事宜，並講說原告名下的房子要拿出來當抵押給老闆，之後他就帶我們去一間律師事務所，當下是1個不知名的人駕駛車輛，黃慶麟及1名不知名的歹徒把我們押往律師事務所，黃慶麟打電話詢問電話中的律師該怎麼做，那名律師說要簽1個協議書，並要求原告擔任連帶保證人，黃慶麟按照電話那頭要求趙律師擬定協議書，擬完後便拿給我們確認，我有提及到底關原告什麼事，黃慶麟就喝令我們簽協議書，旁邊不知名的歹徒說簽一簽趕快走人，我們沒有選擇餘地，只能配合他們的要求；過程中黃慶麟還有叫原告去申請印鑑證明要去代書那邊設定抵押等語（見他字卷一第299至305頁）。
　②然本件刑事部分經原告與吳宗祐於111年8月17日提起刑事告訴後，檢察官指揮員警於111年12月27日至其等所指稱遭拘禁之臺中市○○區○○路0段00號現場勘查，未發現與犯罪相關之遺留物，另警方在其等所指稱遭拘禁位置之起居室沙發及神明廳木椅，以棉棒轉移採取生物性跡證各1件，並採集原告及吳宗祐唾液檢體，經送鑑定後，其中1棉棒檢出1女性DNA-STR主要型別，與其等DNA型別均不同，可排出來自原告或吳宗祐，另1棉棒未檢出足資比對之DNA-STR型別，有原告提出之刑案現場勘查報告節本可佐（見本院卷第27至56頁）。則原告或吳宗祐是否有遭人拘禁於該址，即非無疑。
　③另黃慶麟於112年2月21日偵查中證稱：「（問：是何人指示你去處理債務？）Ａ０３。他要我跟吳宗祐保持聯絡，並要我催討債務」、「（問：在你處理催討債務時，有無跟黃棟營一起去找吳宗祐催討？）有，我們3個人一起去」、「（問：黃棟營有無說要用什麼方式催討債務？）沒有」、「（問：後來你是否有在110年10月1日到臺中？）是，是黃棟營叫我來的，黃棟營當時跟我說找到吳宗祐了，他說我有拿回扣的事情，要我下來跟吳宗祐對質」、「（問：你來到臺中後，先到何處？）黃棟營的辦公室…」、「（問：講完之後，你們就去臺中市○○區○○路0段00號民宅？）是，黃棟營派人載我過去」、「（問：你去到現場看到什麼？）看到吳宗祐、Ａ０２眼睛被蒙起來」、「（問：Ａ０２、吳宗祐當時有無表示出很害怕的樣子？）我看不出來」等語（見本院卷59至61頁），然黃慶麟於偵查中復陳稱其遭被告提告詐欺等語（見他字卷二第302頁），可知其於黃慶麒與被告另有糾紛，則其所為不利於被告之陳述，是否可信，即非無疑，尚無從僅憑黃慶麟之上開陳述，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④再者，證人趙仕傑律師於111年11月29日警詢時陳稱：「我是透過黃慶麟認識吳宗祐及Ａ０２，黃慶麟的部份是他透過朋友知道我從事律師一職，而依名片打電話跟我聯繫說要見證1份債務償還協議書，後來我就跟他約時間為110年10月1日傍晚約18時19時左右來我辦公室見證，可是後來沒有做見證的動作，僅單純幫他們擬定債務償還協議書內容」、「（問：承上，告訴人吳宗祐、Ａ０２於警詢筆錄中稱述，其二人當下係遭囚禁後才被帶往臺中市○○區○○路0段000○0號15樓之2，且係於懼怕、恐懼之下簽署此份「債務償還協議書」，要簽立後才能離開現場等情事，此事是否屬實？為何告訴人吳宗祐、Ａ０２會如此稱述？）不屬實。第一吳宗祐跟Ａ０２是黃慶麟帶來的，我這邊從黃慶麟那邊得知的是他們已經針對債務問題達成協議，當時黃慶麟有出示一份本票裁定的文書，吳宗祐欠款宏將廣告公司將近新臺幣7100多萬的債權，而當時簽訂協議書時，吳宗祐跟Ａ０２有一直在修改協議書的內容，但當時我並沒有感覺到他們有在懼怕、恐懼之下簽署這份債務償還協議書，然後我認為，也沒有像他們所稱要簽立協議書才離開現場。我認為他們沒有懼怕、恐懼之下的原因是他們當時有在使用手機，所以真的像他們說得這樣，為什麼他們當下不報警，也沒有向我們求救，所以我認為他說的不屬實。」、「我只能說這是大家一起擬定的。這是我本人、一個陳律師、吳宗祐、Ａ０２等人一起擬定的，一開始是我草擬的，但是後來大家都有修改內容。是吳宗祐、Ａ０２、黃慶麟講好的條件後，我才草擬，再讓他們修改內容後，並讓他們確認內容後各自簽名。協議書上面也有寫有確認內容且係出於自由意志下所簽立。」、「我認為吳宗祐、Ａ０２、黃慶麟在簽這一次債務償還協議書的當下都是出於自由意志，沒有任何強暴、脅迫、恐嚇等行為，也沒有不簽協議書就不能離開事務所的事實。」等語（見他字卷二第50至52頁），另證人Ａ０１律師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證稱：我是被告公司外部顧問，於110年7月間，被告公司負責人Ａ０３、財務主管游馥嘉通知我有1筆總額約7,100多萬元欠款收不回來，要我協助確保公司債權，且吳宗祐為黃慶麟帶進公司的客戶，所以黃慶麟也有跟我聯繫；我釐清雙方交易關係，確認確實有未收款項後，建議請欠款公司簽署償還協議，並請實際負責人吳宗祐擔任連帶保證人，並提供本票擔保，印象中雙方有簽書面協議，至遲於110年8月已完成；110年8月多，吳宗祐無法按約定還款，被告問我有何意見，我建議問吳宗祐可否提供個人財產清單，以個人實際財產擔保、清償，因有先查得吳宗祐部分財產資料，所以建議被告再與吳宗祐確認；110年10月1日晚上7時許，黃慶麟在臺中趙仕傑律師之事務所以市內電話聯繫我，當時在場有黃慶麟、吳宗祐、原告、趙仕傑律師，我們是以擴音方式討論，因吳宗祐無力清償款項，所以協商草擬1份協議書，由吳宗祐提供2棟位在文山區的不動產（1棟登記在吳宗祐名下，1棟登記在原告名下），此方向我是贊成，但為了保障被告之債權，提供幾點方向，包括確認吳宗祐以個人全部資產清償全方位公司、歐麥迪公司積欠之款項、要求登記於原告名下之不動產設定全額抵押予被告、要求原告擔任協議書之連帶保證人等；當時有聽到1位女性提及都已經設定抵押，為何還要全額抵押，只同意扣除前順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餘額抵押等語，經過討論後，我認為拿到抵押權比較重要，所以同意餘額抵押，現場沒有任何人提議不能修改，只能全盤接受被告的方案，於是由趙律師草擬協議書；除方才所述1位女性不願全額抵押外，沒有聽到不願意簽署的聲音，當下都是討論協議書內容與條件等語（見本院卷第289至292頁），互核上開證人證詞，參以被告所提出之電子郵件列印資料、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本院卷第225至244頁），尚難以認定原告係於受脅迫下而簽署系爭協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
　⒊綜合上述，依原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不能證明其受被告委任之代理人脅迫而簽署系爭協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依此，原告本件應無民法第92條規定之撤銷權可資行使，其逕主張已對被告撤銷受脅迫所為之各該意思表示等語，並無可採。
　㈡綜上，本院既認定全方位公司、歐麥迪公司積欠被告7,140餘萬元，而原告無從行使民法第92條規定之撤銷權，其訴請確認於110年10月1日與被告簽立系爭協議書擔任連帶保證人之保證債務不存在，暨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之登記，應無可取。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原告於系爭協議書擔任連帶保證人之保證債務不存在；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民事第九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鄭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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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

		100000分之1174



		2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

		100000分之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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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建號

		坐落地號

		門牌號碼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0號5樓

		1分之1



		2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00號地下一層

		212分之4







　
附表二：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抵押權設定登記內容



		1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
面積：2,004.94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174

		（0002）登記次序：0000-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10月6日
字號：松古字第011670號
權利人：宏將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額比例：全部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10年10月1日簽訂債務償還協議書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未來所簽訂票據發生之貨款債務。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20年9月30日
清償日期：113年10月1日
利息（率）：無
遲延利息（率）：每逾1日每萬元按年利率5%計算遲延利息。
違約金：每萬元每逾1日按5元計算違約金。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抵押權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5.強制執行之費用。6.因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費用。7.參與分配之費用。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吳宗祐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有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0 0000
設定權利範圍：100000之1174
設定義務人：Ａ０２
共同擔保地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共同擔保建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2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
面積：453.06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174

		（0002）登記次序：0000-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10月6日
字號：松古字第011670號
權利人：宏將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額比例：全部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10年10月1日簽訂債務償還協議書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未來所簽訂票據發生之貨款債務。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20年9月30日
清償日期：113年10月1日
利息（率）：無
遲延利息（率）：每逾1日每萬元按年利率5%計算遲延利息。
違約金：每萬元每逾1日按5元計算違約金。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抵押權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5.強制執行之費用。6.因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費用。7.參與分配之費用。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吳宗祐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有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0 0000
設定權利範圍：100000之1174
設定義務人：Ａ０２
共同擔保地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共同擔保建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3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
建物門牌：興隆路3段304巷32之3號5樓
主要用途：住家用
主要建材：鋼筋混凝土造
層數：7層
總面積：68.01平方公尺
層次：五層
層次面積：68.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0002）登記次序：0000-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10月6日
字號：松古字第011670號
權利人：宏將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額比例：全部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10年10月1日簽訂債務償還協議書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未來所簽訂票據發生之貨款債務。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20年9月30日
清償日期：113年10月1日
利息（率）：無
遲延利息（率）：每逾1日每萬元按年利率5%計算遲延利息。
違約金：每萬元每逾1日按5元計算違約金。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抵押權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5.強制執行之費用。6.因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費用。7.參與分配之費用。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吳宗祐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有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4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設定義務人：Ａ０２
共同擔保地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共同擔保建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4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
建物門牌：興隆路3段304巷32之15號地下一層
主要用途：一般零售業甲
主要建材：鋼筋混凝土造
層數：7層
總面積：15.22平方公尺
層次：地下一層
層次面積：15.2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2分之4

		（0002）登記次序：0000-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10月6日
字號：松古字第011670號
權利人：宏將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額比例：全部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10年10月1日簽訂債務償還協議書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未來所簽訂票據發生之貨款債務。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20年9月30日
清償日期：113年10月1日
利息（率）：無
遲延利息（率）：每逾1日每萬元按年利率5%計算遲延利息。
違約金：每萬元每逾1日按5元計算違約金。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抵押權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5.強制執行之費用。6.因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費用。7.參與分配之費用。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吳宗祐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有權
標的登記次序：0099
設定權利範圍：212分之4
設定義務人：Ａ０２
共同擔保地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共同擔保建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訴字第587號

原      告  林鑫汝  







訴訟代理人  李育昇律師

複代理人    李欣律師

被      告  宏將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逢春  

訴訟代理人  鍾維翰律師

            趙靖萱律師

            鄭皓予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因訴外人吳宗祐（以下逕稱其名）之債務問題，乃於民國110年10月1日與被告簽立債務償還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同意為吳宗祐債務之連帶保證人，並以伊所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建物（以下合稱系爭不動產）於同月6日設定如附表二所示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下稱系爭抵押權）以為擔保。因伊係受被告委任之代理人脅迫而簽署系爭協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伊已於111年8月5日寄發存證信函，撤銷各該受脅迫而為之意思表示，是各該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之意思表示因伊撤銷意思表示而溯及失效，為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伊於系爭協議書擔任連帶保證人之保證債務不存在，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訴請被告應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等語，並聲明：㈠確認原告於系爭協議書擔任連帶保證人之保證債務不存在。㈡被告應將系爭抵押權登記塗銷。

二、被告則以：吳宗祐擔任負責人之全方位廣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方位公司）、歐麥迪媒體傳播有限公司（下稱歐麥迪公司）前積欠伊貨款新臺幣（下同）7,140餘萬元，伊乃委託時任談判長之黃慶麟向該等公司催討。於110年10月1日間，黃慶麟、原告、吳宗祐在臺中市北屯區趙仕傑律師之事務所，請伊外部法律顧問Ａ０１律師一同協商、討論債務清償協議書文字後，原告、吳宗祐遂簽署系爭協議書，並於同年月4日自行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印鑑證明，其後甚與黃慶麟一同至他處用餐，並於用餐完畢後至代書之辦公處所依代書指示簽署相關文件即先行離去，最終由代書至地政事務所辦理系爭抵押權設定登記，可知原告於簽署系爭協議書或辦理抵押權設定過程中，並無遭人脅迫之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查，原告主張其於110年10月1日簽署系爭協議書，並以系爭不動產於同年月6日設定系爭抵押權以為擔保等節，業據提出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系爭協議書為證（見本院卷第63至93頁），並有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114年6月5日北市松地籍字第1147009058號函所檢附之土地登記申請書可憑（見本院卷第179至190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14至217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信為真。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其係受被告委任之代理人脅迫而簽署系爭協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而依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規定，撤銷各該意思表示，有無理由：

　⒈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詐欺或脅迫而為之者，固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撤銷其意思表示，惟應就其被詐欺或被脅迫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21年上字第2012號判決、44年台上字第75號判決、95年度台上字第294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係受脅迫而簽署系爭協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惟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舉證證明之。

　⒉經查：

　⑴吳宗祐於111年10月3日刑事案件偵查中陳稱：「（問：為何你會簽告證九債務償還協議書？）全方位廣告公司及歐麥迪公司有積欠宏將公司7千多萬元。後來我於108年生病，我的公司財務就一直垮下去」等語（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6595號卷【下稱他字卷】一第93頁），並有媒體購買服務合約、本票、110年8月6日協議書（見臺中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35039號卷二第133至136頁、第190至198頁）、系爭協議書（見本院卷第85至93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抗辯因全方位公司、歐麥迪公司前積欠被告7,140餘萬元，原告及吳宗祐乃簽署系爭協議書之事實，應屬可採。

　⑵原告雖主張其係受被告委任之代理人脅迫而簽署系爭協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等語，然查：

　①吳宗祐固於111年10月3日偵查中陳稱：把我綁走的人說原告的房子是我出錢買的，所以硬要原告把房子拿去辦理相關抵押，黃慶麟來了之後，又講了一次，所以我才簽系爭協議書，後來我被關到10月1日，關在龍井區竹師路2段70號，被關的幾天把我綁在椅子上，說要對原告及我家人怎麼樣，我覺得很害怕；他們當場拿著槍指著我，開車載我上山時，用口罩遮住我跟原告的眼睛，我隱約有看到是在龍井竹師路，到了現場也有拿槍出來等語（見他字卷一第94頁）；復於111年11月18日警詢中陳稱：我於110年9月29日晚上約10時至11時許，在臺中市○○街0號的7-11統一便利商店外，當時我去完便利商店出來剛上車，突然間有一群人出來擋住我的駕駛座車門，並且架住我的手不讓我關車門，另一邊有一群人開啟副駕駛座的車門，並用手摀住當時坐在副駕駛座的女友即原告嘴巴，當時原告一直尖叫，同時我駕駛座旁有人也持槍指向我，並不斷地跟我說：「慶麟哥找你、好好配合、跟我們走」等語，然後我們就被押往第3排座椅，4名歹徒就分別坐在車輛中前方的4個座椅，並且駕駛我的車輛往臺中市沙鹿區方向行駛至臺灣大道6段，之後到了一個草叢，就要求我跟原告下車，並把手機交出來，而把我們帶往另一台車，之後就開往一處不明住宅，嗣後我憑印象去勘查，發現那邊是臺中市○○區○○路0段00號，歹徒把我們押到那個三合院後，就帶進屋內限制人身自由，我們就被黑色口罩矇眼及遭使用塑膠束帶綁住手腳；後來黃慶麟到我們被拘禁的房子找我們，過程中也是在跟我講債務的東西及還款事宜，並講說原告名下的房子要拿出來當抵押給老闆，之後他就帶我們去一間律師事務所，當下是1個不知名的人駕駛車輛，黃慶麟及1名不知名的歹徒把我們押往律師事務所，黃慶麟打電話詢問電話中的律師該怎麼做，那名律師說要簽1個協議書，並要求原告擔任連帶保證人，黃慶麟按照電話那頭要求趙律師擬定協議書，擬完後便拿給我們確認，我有提及到底關原告什麼事，黃慶麟就喝令我們簽協議書，旁邊不知名的歹徒說簽一簽趕快走人，我們沒有選擇餘地，只能配合他們的要求；過程中黃慶麟還有叫原告去申請印鑑證明要去代書那邊設定抵押等語（見他字卷一第299至305頁）。

　②然本件刑事部分經原告與吳宗祐於111年8月17日提起刑事告訴後，檢察官指揮員警於111年12月27日至其等所指稱遭拘禁之臺中市○○區○○路0段00號現場勘查，未發現與犯罪相關之遺留物，另警方在其等所指稱遭拘禁位置之起居室沙發及神明廳木椅，以棉棒轉移採取生物性跡證各1件，並採集原告及吳宗祐唾液檢體，經送鑑定後，其中1棉棒檢出1女性DNA-STR主要型別，與其等DNA型別均不同，可排出來自原告或吳宗祐，另1棉棒未檢出足資比對之DNA-STR型別，有原告提出之刑案現場勘查報告節本可佐（見本院卷第27至56頁）。則原告或吳宗祐是否有遭人拘禁於該址，即非無疑。

　③另黃慶麟於112年2月21日偵查中證稱：「（問：是何人指示你去處理債務？）Ａ０３。他要我跟吳宗祐保持聯絡，並要我催討債務」、「（問：在你處理催討債務時，有無跟黃棟營一起去找吳宗祐催討？）有，我們3個人一起去」、「（問：黃棟營有無說要用什麼方式催討債務？）沒有」、「（問：後來你是否有在110年10月1日到臺中？）是，是黃棟營叫我來的，黃棟營當時跟我說找到吳宗祐了，他說我有拿回扣的事情，要我下來跟吳宗祐對質」、「（問：你來到臺中後，先到何處？）黃棟營的辦公室…」、「（問：講完之後，你們就去臺中市○○區○○路0段00號民宅？）是，黃棟營派人載我過去」、「（問：你去到現場看到什麼？）看到吳宗祐、Ａ０２眼睛被蒙起來」、「（問：Ａ０２、吳宗祐當時有無表示出很害怕的樣子？）我看不出來」等語（見本院卷59至61頁），然黃慶麟於偵查中復陳稱其遭被告提告詐欺等語（見他字卷二第302頁），可知其於黃慶麒與被告另有糾紛，則其所為不利於被告之陳述，是否可信，即非無疑，尚無從僅憑黃慶麟之上開陳述，逕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④再者，證人趙仕傑律師於111年11月29日警詢時陳稱：「我是透過黃慶麟認識吳宗祐及Ａ０２，黃慶麟的部份是他透過朋友知道我從事律師一職，而依名片打電話跟我聯繫說要見證1份債務償還協議書，後來我就跟他約時間為110年10月1日傍晚約18時19時左右來我辦公室見證，可是後來沒有做見證的動作，僅單純幫他們擬定債務償還協議書內容」、「（問：承上，告訴人吳宗祐、Ａ０２於警詢筆錄中稱述，其二人當下係遭囚禁後才被帶往臺中市○○區○○路0段000○0號15樓之2，且係於懼怕、恐懼之下簽署此份「債務償還協議書」，要簽立後才能離開現場等情事，此事是否屬實？為何告訴人吳宗祐、Ａ０２會如此稱述？）不屬實。第一吳宗祐跟Ａ０２是黃慶麟帶來的，我這邊從黃慶麟那邊得知的是他們已經針對債務問題達成協議，當時黃慶麟有出示一份本票裁定的文書，吳宗祐欠款宏將廣告公司將近新臺幣7100多萬的債權，而當時簽訂協議書時，吳宗祐跟Ａ０２有一直在修改協議書的內容，但當時我並沒有感覺到他們有在懼怕、恐懼之下簽署這份債務償還協議書，然後我認為，也沒有像他們所稱要簽立協議書才離開現場。我認為他們沒有懼怕、恐懼之下的原因是他們當時有在使用手機，所以真的像他們說得這樣，為什麼他們當下不報警，也沒有向我們求救，所以我認為他說的不屬實。」、「我只能說這是大家一起擬定的。這是我本人、一個陳律師、吳宗祐、Ａ０２等人一起擬定的，一開始是我草擬的，但是後來大家都有修改內容。是吳宗祐、Ａ０２、黃慶麟講好的條件後，我才草擬，再讓他們修改內容後，並讓他們確認內容後各自簽名。協議書上面也有寫有確認內容且係出於自由意志下所簽立。」、「我認為吳宗祐、Ａ０２、黃慶麟在簽這一次債務償還協議書的當下都是出於自由意志，沒有任何強暴、脅迫、恐嚇等行為，也沒有不簽協議書就不能離開事務所的事實。」等語（見他字卷二第50至52頁），另證人Ａ０１律師於本院言詞辯論時證稱：我是被告公司外部顧問，於110年7月間，被告公司負責人Ａ０３、財務主管游馥嘉通知我有1筆總額約7,100多萬元欠款收不回來，要我協助確保公司債權，且吳宗祐為黃慶麟帶進公司的客戶，所以黃慶麟也有跟我聯繫；我釐清雙方交易關係，確認確實有未收款項後，建議請欠款公司簽署償還協議，並請實際負責人吳宗祐擔任連帶保證人，並提供本票擔保，印象中雙方有簽書面協議，至遲於110年8月已完成；110年8月多，吳宗祐無法按約定還款，被告問我有何意見，我建議問吳宗祐可否提供個人財產清單，以個人實際財產擔保、清償，因有先查得吳宗祐部分財產資料，所以建議被告再與吳宗祐確認；110年10月1日晚上7時許，黃慶麟在臺中趙仕傑律師之事務所以市內電話聯繫我，當時在場有黃慶麟、吳宗祐、原告、趙仕傑律師，我們是以擴音方式討論，因吳宗祐無力清償款項，所以協商草擬1份協議書，由吳宗祐提供2棟位在文山區的不動產（1棟登記在吳宗祐名下，1棟登記在原告名下），此方向我是贊成，但為了保障被告之債權，提供幾點方向，包括確認吳宗祐以個人全部資產清償全方位公司、歐麥迪公司積欠之款項、要求登記於原告名下之不動產設定全額抵押予被告、要求原告擔任協議書之連帶保證人等；當時有聽到1位女性提及都已經設定抵押，為何還要全額抵押，只同意扣除前順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為餘額抵押等語，經過討論後，我認為拿到抵押權比較重要，所以同意餘額抵押，現場沒有任何人提議不能修改，只能全盤接受被告的方案，於是由趙律師草擬協議書；除方才所述1位女性不願全額抵押外，沒有聽到不願意簽署的聲音，當下都是討論協議書內容與條件等語（見本院卷第289至292頁），互核上開證人證詞，參以被告所提出之電子郵件列印資料、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本院卷第225至244頁），尚難以認定原告係於受脅迫下而簽署系爭協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

　⒊綜合上述，依原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不能證明其受被告委任之代理人脅迫而簽署系爭協議書及設定系爭抵押權。依此，原告本件應無民法第92條規定之撤銷權可資行使，其逕主張已對被告撤銷受脅迫所為之各該意思表示等語，並無可採。

　㈡綜上，本院既認定全方位公司、歐麥迪公司積欠被告7,140餘萬元，而原告無從行使民法第92條規定之撤銷權，其訴請確認於110年10月1日與被告簽立系爭協議書擔任連帶保證人之保證債務不存在，暨請求塗銷系爭抵押權之登記，應無可取。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247條規定，請求確認原告於系爭協議書擔任連帶保證人之保證債務不存在；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塗銷系爭抵押權登記，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陳述及所提其他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於判決之結果無影響，亦與本案之爭點無涉，自無庸逐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4　　日

　　　　　　　　　民事第九庭　　法　官　　莊仁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鄭宇安　

附表一：

土地   編號 土地坐落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 100000分之1174 2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 100000分之1174 



建物     編號 建號 坐落地號 門牌號碼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0號5樓 1分之1 2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00號地下一層 212分之4 

　

附表二：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抵押權設定登記內容 1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 面積：2,004.94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174 （0002）登記次序：0000-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10月6日 字號：松古字第011670號 權利人：宏將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額比例：全部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10年10月1日簽訂債務償還協議書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未來所簽訂票據發生之貨款債務。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20年9月30日 清償日期：113年10月1日 利息（率）：無 遲延利息（率）：每逾1日每萬元按年利率5%計算遲延利息。 違約金：每萬元每逾1日按5元計算違約金。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抵押權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5.強制執行之費用。6.因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費用。7.參與分配之費用。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吳宗祐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有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0 0000 設定權利範圍：100000之1174 設定義務人：Ａ０２ 共同擔保地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共同擔保建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2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地號 面積：453.06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地類別：（空白） 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174 （0002）登記次序：0000-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10月6日 字號：松古字第011670號 權利人：宏將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額比例：全部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10年10月1日簽訂債務償還協議書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未來所簽訂票據發生之貨款債務。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20年9月30日 清償日期：113年10月1日 利息（率）：無 遲延利息（率）：每逾1日每萬元按年利率5%計算遲延利息。 違約金：每萬元每逾1日按5元計算違約金。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抵押權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5.強制執行之費用。6.因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費用。7.參與分配之費用。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吳宗祐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有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0 0000 設定權利範圍：100000之1174 設定義務人：Ａ０２ 共同擔保地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共同擔保建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3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 建物門牌：興隆路3段304巷32之3號5樓 主要用途：住家用 主要建材：鋼筋混凝土造 層數：7層 總面積：68.01平方公尺 層次：五層 層次面積：68.01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0002）登記次序：0000-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10月6日 字號：松古字第011670號 權利人：宏將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額比例：全部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10年10月1日簽訂債務償還協議書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未來所簽訂票據發生之貨款債務。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20年9月30日 清償日期：113年10月1日 利息（率）：無 遲延利息（率）：每逾1日每萬元按年利率5%計算遲延利息。 違約金：每萬元每逾1日按5元計算違約金。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抵押權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5.強制執行之費用。6.因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費用。7.參與分配之費用。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吳宗祐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有權 標的登記次序：0004 設定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設定義務人：Ａ０２ 共同擔保地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共同擔保建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4 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號 建物門牌：興隆路3段304巷32之15號地下一層 主要用途：一般零售業甲 主要建材：鋼筋混凝土造 層數：7層 總面積：15.22平方公尺 層次：地下一層 層次面積：15.22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212分之4 （0002）登記次序：0000-000 權利種類：最高限額抵押權 登記日期：民國110年10月6日 字號：松古字第011670號 權利人：宏將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債權額比例：全部1分之1 擔保債權總金額：12,000,000元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擔保債務人對抵押權人於110年10月1日簽訂債務償還協議書現在（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及未來所簽訂票據發生之貨款債務。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120年9月30日 清償日期：113年10月1日 利息（率）：無 遲延利息（率）：每逾1日每萬元按年利率5%計算遲延利息。 違約金：每萬元每逾1日按5元計算違約金。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1.取得執行名義之費用。2.保全抵押物之費用。3.因債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4.抵押權人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5.強制執行之費用。6.因債務人與抵押權人約定之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所生之費用。7.參與分配之費用。 債務人及債務額比例：吳宗祐債務額比例全部 權利標的：所有權 標的登記次序：0099 設定權利範圍：212分之4 設定義務人：Ａ０２ 共同擔保地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共同擔保建號：興安段一小段00000-000 00000-000 

　　

　　

　　



